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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文物局关于万寿寺修缮工程立项的批复
北京艺术博物馆：

你馆《关于万寿寺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京艺博〔2015〕39号）及附件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批复意见如下：
一、原则同意万寿寺修缮工程立项。

二、在编制工程方案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该工程属文物修缮工程，应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文物保护原则，保护文物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工程范围为万寿寺文物建筑和文物院落。

（三）应深化现状勘察，明确文物保存现状、主要病害类型、病害发展趋势和致病原因等，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修缮措施。

（四）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严格控制工程范围和工程量，充分利用原材料，避免过度维修。保存较好的彩画、地面砖应尽量保留，不宜重绘或重新铺装。建议根据文物建筑的保存现状和病害发展趋势，科学区分轻重缓急，合理确定施工计划和进度安排，分期分批开展维修工程。

（五）应明确拟修缮建筑的使用功能和展示利用方式，落实日常管理和养护责任，并在方案设计中予以体现。应结合建筑整体布局和功能统一考虑水电改造和综合排水设施，并预留东路建筑院落的设施接口和布设空间。

三、请你馆根据上述意见和《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工程申报审批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组织专业机构编制工程技术方案，国家文物局要求工程方案需报我局，由我局委托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进行方案技术评审，我局将依据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的评估结论进行审批。

四、如需申请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请在工程技术方案批复后，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规范要求，编制工程预算按程序报批。

特此批复。
附件：国家文物局《关于万寿寺修缮工程立项的批复》(文物保函〔2016〕270号)

北京市文物局         

2016年3月17日       

(联系人：申迪；联系电话：64050203)
  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
北京市文物局办公室 　　 　　　　   　     2016年3月21日印发
━━━━━━━━━━━━━━━━━━━━━━━━━━━━━━━━━━━━━━━━━━━━━━━━━━━━━━━━━━━━
PAGE  
—2—一

